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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謮者來函，本刊

將儘力提供解答及回應。 

問題：請問一般公司之專利業務負責人員可否參加專利審查基準之公聽

會? 

答： 

召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至第四章」修

正草案公聽會之目的主要係將智慧局已草擬完成之修正草案對外界公

開，並徵求政府有關機關、民間機構或相關從業者之意見。各界人士有

指正意見者，智慧局均竭誠歡迎賜教。顧及各界熱心人士舟車勞頓及會

議場地有限，智慧局亦開放書面意見溝通管道，可以電子郵件（帳號：

ipo3p@tipo.gov.tw）、傳真（號碼：02-27366581）或郵寄等方式送智慧
局參考。 

此外，俟專利審查基準修訂完成，智慧局將於網站上公告，並擇期

於北、中、南部舉辦說明會進行宣導，與各界人士充分溝通，各公司專

利業務負責人員當然歡迎參加公聽會或宣導。 

 

問題：請問專利發明人非專利權人時，專利發明人得否實施該專利？ 
是否侵害專利權？如果是非營利實施之情況，有無不同？ 

答： 

專利制度係授予專利權人「專有排他之專利權」。若發明人不是專

利權人，不論該專利是否為該發明人之發明，均必須獲得專利權人的同

意，始得實施，否則會侵害專利權。依專利法規定，專利權實施行為包

括製造、販賣、使用及進口四種（參照現行專利法第 56條），至於是否
侵害專利權，應由法院依事實認定。 

此外，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對專利權之效

力定有若干限制，將社會上某些正當行為視為未侵害專利權，例如為研

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利行為者；或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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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或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

販賣該物品者⋯等。若實施專利權之行為屬於前揭法條所定情事之一

者，或為同法第五十八條所定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之情事（有關醫師之

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者，即排除於專利權效力範圍之外，而非

以「非營利實施」作為是否侵害專利權之唯一認定依據。 

 

問題：在原創的事物上發明'附屬事物'的話，這樣的專利要向哪一單位
申辦，要申辦時，是申辦哪一種的專利呢？ 

答： 

在原創的事物上發明附屬事物一節，按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專利之

主要技術內容以完成發明，依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利用

他人之發明或新型再發明者，得申請發明專利。」，或依同法第一百零

五條準用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得申請新型專利。至於要選擇申請發明或新

型專利，可依專利法有關規定及「專利審查基準」相關內容，並考慮欲

申請專利之標的、技術內容以及實際需要，依規定提出發明或新型專利

之申請。 

 

問題：發明申請案於何時公開？ 

答： 

智慧局接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經審查認為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

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之次日（如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

權日之次日）起十八個月後，將該申請案公開。 

 

問題：智慧局公開發明申請案時，將公開那些事項？ 

答： 

配合早期公開制度，智慧局已發行「發明公開公報」，公報記載事

項如下：申請案號、公開編號、公開日、國際專利分類、申請日、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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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發明人姓名、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委任專利代

理人者，其姓名、發明摘要、最能代表該發明技術特徵之圖式、主張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之各第一次申請專利之國家、申請案號

及申請日、主張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國內優先權之各申請案號及

申請日、有無申請實體審查。 

經公開之申請案，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抄錄、攝影或影印

其說明書或圖式。 

 

問題：申請人可否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有何相關規定？ 

答： 

基於使專利申請人得以迅速實施、製造、販賣，並及早獲致公開後

權利保護等考量，申請人得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惟由於早期公開之

行政作業時間約需三個月，故得申請提早公開之期間為自申請之次日

（如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起算十五個月內，超過

該十五個月期間者，智慧局已開始進行公開準備作業，即將公開。申請

提早公開限於申請人本人，並應繳納規費 1,000元。 

 

問題：申請人可否申請延緩公開其申請案？ 

答： 

發明早期公開之目的在於藉著技術資訊之公開，以避免重複研究、

投資的浪費，並促進產業科技之提昇。故發明申請案將於申請之次日（如

有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起十八個月後予以公開，申請人

不得請求延緩公開，否則將喪失早期公開制度之意義。 

 

問題：發明申請案有無不予公開之情形？申請人可否申請不公開？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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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不予公開： 

1. 不合規定之程式者。 

2. 自申請之次日（如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
起十五個月內撤回申請案者。另依專利法第二十五條之一主張

國內優先權者，其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先申請案將自申請之次

日起十五個月後視為撤回，故該先申請案亦不予公開。 

3. 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 

4.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除上述情事以外，所有之發明申請案均應予以公開，申請人不得申

請不公開。 

 

問題：申請人撤回發明申請案時，該案件是否仍予公開？ 

答： 

申請人撤回申請，原則上該申請案將不會被公開。但如已逾申請之

次日（如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起十五個月後始申

請撤回者，因智慧局已開始進行公開準備作業，該申請案仍將公開。惟

因申請案已撤回申請，故中止該申請案之後續程序。 

已被公開之發明申請案，不論公開前或公開後申請撤回者，均得作

為嗣後其他申請案是否合於專利要件之引證。 

 

問題：發明申請案於公開前已核准審定公告或不予專利之發明申請案，

是否仍予公開？ 

答： 

是的。發明申請案於公開前已核准審定公告於專利公報或已審定不

予專利者，仍將刊登於發明公開公報。 

 

93.03 智慧財產權月刊63期 121 

 



  

 

 

智智慧慧財財產產權權園園地地  

問題：發明申請案是否會有晚於申請日（有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

起十八個月公開之情事？ 

答： 

自 91年 10月 26日起申請之發明申請案適用早期公開制度，該類
案件經審查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之次日

（主張優先權者，自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起十八個月後即予公開。 

惟若發明申請案自申請之次日（主張優先權者，自最早優先權日之

次日）起十五個月尚未補齊文件者，因屬申請人之責任，無法於十八個

月公開，將延至文件齊備後再進行公開準備程序。 

 

問題：發明申請案如有撤回優先權主張或不受理優先權時，其公開日有

無影響？ 

答： 

優先權主張經申請人撤回或經處分不受理致喪失優先權者，其公開

日將改自申請日之次日起算。若已逾原主張之優先權日起算十五個月後

始喪失優先權者，則仍自原主張之優先權日起算十八個月後予以公開。 

 

問題：現行商標與服務標章的註冊號數分屬不同的系統,修正後商標法
第 85條規定，92年 11月 28日前已註冊之服務標章，自該當日
起視為商標，對原有之註冊服務標章號數,如何處置? 

答： 

依修正後商標法「服務標章」視為「商標」係明示其法律適用問題，

尚不影響其依法取得註冊之權益。為區別 92 年修法前商標及服務標章
重號問題，智慧局相關電腦系統對於服務標章重號部分將特別加註「92
年修正前服務標章」，並適時修正相關申請書表以便民眾填寫及系統辨

識。惟網路上商標資料查詢，修正前的商標註冊資料請先依其註冊時商

標種類；如商標、服務標章、團體標章、證明標章或聯合、防護商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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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選查詢，智慧局將於明年整合相關電腦系統後一併更新呈現方式。 

 

問題：修正後商標法第 2 條,申請商標註冊應可不必再檢附營業証明,惟
金融、醫療、法律…等須經相關專責機關許可之服務項目,是否
仍須檢送許可證明? 

答： 

為因應國際規範，申請商標註冊不再審核營業證明，惟商標權人取

得註冊後實際經營須經許可之業務仍應依相關法令辦理。若申請人之身

分與申請註冊之商標相互對照，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例如；以自然人名義申請註冊「××金融集團/
機構」、「××學院/大學」，將依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十一款不予核准註
冊。 

 

問題：修正後商標可跨類申請,如優先權申請案之類別與本國商標申請
類別有不同時(本國申請案較多類),該如何標示或處理? 

答： 

若國內外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惟依國內分類歸屬不同之類別，因

其範圍同一，故於國內同一案件主張優先權並無問題。 

 

問題：我向一家光碟出租店購買正版光碟，然後將該正版光碟片予以出

租有無違反著作權法之疑義？ 

答： 

1. 依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著作原件或合法著作重製物之
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

用之。」，因此除了正版錄音帶、音樂 CD 或電腦軟體等著作的
合法重製物加以出租，仍需要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這是目

前絕大部分的國家所採行的限制）外，其他只要是擁有合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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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重製物之所有人，不論是出於買賣、受贈或者其他原因而取

得該合法重製物之所有權者，都能加以出租。因此，如係將買來

的合法影碟（屬視聽著作）加以出租，並不需要取得著作財產權

人的同意；但是如果出租物是錄音帶、音樂 CD或電腦程式的話，
則需先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否則即構成侵權。此

外，如果所買到的是盜版錄影帶或電影光碟，因其不屬於「合法

著作重製物」，即不得出租，如加以出租，仍會構成違反著作權

法之行為。 

2. 如影片發行商僅授權出租店出租，出租店並未取得該光碟片之所
有權，而且封面、裸片及影片片頭均有載明「本光碟片之所有權

屬 XXX公司所有，任何未經同意之所有權移轉行為，皆屬違反
著作權法之行為」，則您向光碟出租店購買之光碟片是否屬上述

之「合法著作重製物」，應視光碟出租店販售該光碟片之行為是

否得到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如未得到授權，則您所購得

之光碟片即不屬於「合法著作重製物」，不得出租，如加以出租，

則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出租權，而有民、刑事責任。 

3. 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七條、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條、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條

之規定。 

 

問題：契約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答： 

1. 依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
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又「創作」係指人將其內心思想、情感

藉語言、文字、符號、繪畫、聲音、影像、肢體動作....等表現方
法，以個別獨具之創意表現於外者。自行撰寫之「契約」條文，

如果足以表現您的創意、思想而具原創性，則該「契約」條文符

合本法所稱之「語文著作」，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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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作權法保護。反之，如係出於抄襲而不具原創性，則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 

2. 又著作權係屬私權利法律關係，著作有無原創性，是否為著作權
法所保護？何人享有著作權？以及是否有侵害等？事涉具體個

案之認定，於發生爭執時，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事實調查認定之。 

3. 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條、第九
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